
— 1 —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德医保发〔2025〕45号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明确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支付范围做

好病种结算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县）医保局，经开区社保局，市医保事务中心：

根据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基本

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的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4〕11号）

和《四川省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关于调整省本级门诊慢特病病种及

认定依据等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医保中心发〔2024〕2号）相

关规定，为提升基金使用质效，确保门诊慢特病政策有序衔接，

市医疗保障局组织临床专家开展评审论证，经政策小组研究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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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，形成《关于明确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支付范围做好病种

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病种支付范围

门诊慢性病支付范围。经认定纳入门诊慢性病病种的，参保

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认定病种诊疗范围的政策范围

内药品费用，纳入保障范围。

门诊特殊病支付范围。经认定纳入门诊特殊病病种的，参保

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认定病种诊疗范围的政策范围

内费用，分类纳入保障范围。（详见附件）

二、病种映射关系

停用《德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管理办法》（德医

保发〔2022〕89号）文件中“甲类、乙类、丙类”病种，按《德

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待遇保障实施细则》（德医保发〔

2025〕3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启用“门诊慢性病、门

诊特殊病”病种。《实施细则》中，与住院合并计算限额的病种

对映原“甲类”病种，其余病种（含新增病种）对映原“乙类、

丙类”病种。

门诊慢特病病种按映射关系，经门诊慢特病政策保障后，剩

余的个人自付费用，按照补充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、

公务员医疗补助的相关规定报销。

三、病种待遇衔接



— 3 —

原已纳入结缔组织病和风湿病病种范围，不属于系统性红斑

狼疮、强直性脊柱炎、干燥综合征、特发性炎性肌病、白塞病、

系统性硬化症、类风湿关节炎的结缔组织病和风湿病病种，不再

新增认定，病种年度支付限额参照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结缔组织病

病种支付限额执行。

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，各地在执行过程遇到相关问

题，请及时上报市医保局。

附件：德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病种支付范围一览表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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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德阳市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特殊病病种支付范围一览表

特殊病病种（29种）

一、重症肌无力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、肝豆状核变性

支付范围：

1.药物治疗（二巯基丙醇、二巯丁二酸等药物治疗）；

2.对症治疗。

三、普拉德-威利综合征

支付范围：

1.激素替代治疗（生长激素、性激素等）；

2.并发症的治疗；

3.治疗期间的相关检验检查。

四、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（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）

支付范围：

1.生长激素替代治疗；

2.雄激素、甲状腺素、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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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系统性红斑狼疮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六、恶性肿瘤门诊治疗

支付范围：

1.恶性肿瘤的门诊放疗、化疗、核医学治疗；

2.恶性肿瘤的内分泌治疗和免疫治疗；

3.放化疗后副反应的治疗（如骨髓抑制治疗、严重胃肠道反

应治疗）；

4.必要的支持治疗（如终末期的营养支持、疼痛治疗）；

5.抗肿瘤中成药、肿瘤辅助治疗中成药和肿瘤中药方剂治

疗；

6.按照卫生部门制修订的肿瘤诊疗规范实施的治疗期间与

治疗后的相关检查、检验。

以上限二级乙等及以上医院专科医生处方。

七、血友病

支付范围：

1.血友病凝血因子替代治疗；

2.止血治疗。

八、再生障碍性贫血

支付范围：

1.输血治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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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免疫抑制治疗；

3.控制出血及感染；

4.祛铁治疗；

5.促造血治疗（使用雄激素、造血细胞因子、促红细胞生成

素等）；

6.治疗期间及治疗后相关检验检查。

九、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（包括肾移植抗排异治疗、骨髓移

植抗排异治疗、心移植抗排异治疗、肝移植抗排异治疗、肺移植

抗排异治疗、肝肾移植抗排异治疗、干细胞移植抗排异治疗）

支付范围：

1.抗排异治疗；

2.抗排异治疗期间并发症的治疗（如感染、骨髓抑制、保肝

治疗等）；

3.抗排斥治疗期间的相关检验检查（如免疫功能检测，免疫

抑制剂的血药浓度测定等）。

十、耐药结核病

支付范围：

1.抗结核药物治疗；

2.并发症及治疗期间副反应的治疗；

3.必要的定期检验检查费用。

十一、重症精神障碍（包括精神分裂症、双相（情感）障碍、

偏执性精神病、分裂情感性障碍、癫痫所致精神障碍、精神发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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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滞伴发精神障碍。）

支付范围：

1.抗精神类疾病的相关药物治疗；

2.抗精神药治疗过程出现的并发症及不良反应的治疗；

3.诊疗期间相关检验检查。

十二、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治疗

支付范围：

1.透析治疗；

2.基础疾病和并发症的治疗（如纠正水、电解质和酸碱失衡，

控制感染、心衰、贫血、高血压，治疗肾性骨营养不良及必需氨

基酸补充等）；

3.慢性肾功能衰竭中药方剂治疗；

4.治疗期间及治疗后的相关检验检查；

5.并发高血压的，不再单独享受高血压门特保障待遇。

十三、慢性肾脏病

支付范围：

1.治疗期的相关检查检验；

2.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十四、白塞病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十五、艾滋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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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范围：

1.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;

2.药物治疗引起的相关不良反应的治疗；

3.其他对症治疗；

4.诊疗期间相关检验检查。

十六、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十七、地中海贫血

支付范围：

1.血清铁蛋白大于 1000μg/L 进行祛铁治疗（包含 500-1000

μg/L 地拉莫司维持治疗），有脏器损害需对症治疗应附相关检

验检查报告；

2.Hb<70g/L 进行输血治疗（孕妇、14 周岁及以下儿童

Hb<80g/L）；

3.治疗期间及治疗后的相关检验检查。

十八、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

支付范围：

1.激素治疗；

2.抗氧化治疗；

3.抗纤维化治疗；

4.相关并发症的治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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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、克罗恩病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十、溃疡性结肠炎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十一、运动神经元疾病【肌萎缩侧索硬化（ALS）】

支付范围：

对因治疗（包括抗兴奋性氨基酸毒性治疗、自由基清除治疗

等药物）。

二十二、肺动脉高压

支付范围：

1.药物治疗（抗凝药物、利尿剂、血管扩张药等）；

2.并发症的治疗。

二十三、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（脉络膜新生血管）（新

增病种）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十四、视神经脊髓炎

支付范围：

1.糖皮质激素；

2.血浆交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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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他免疫抑制剂。

二十五、多发性硬化（新增病种）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十六、天疱疮（新增病种）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十七、噬血细胞综合征（新增病种）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二十八、脑瘫（新增病种）

支付范围：

1.治疗期的相关检验检查；

2.治疗期间的康复训练。

二十九、系统性硬化症（硬皮病）

支付范围：

维持性治疗药品费用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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